
第一章  招标公告

岔河镇2026年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项目施工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岔河镇2026年农村无害化户厕改造项目 已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国有，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参加投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

2.1.1建设地点: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境内
2.1.2建设规模：小型户厕改造项目   
    2.1.3招标控制价：613760.33元
2.1.4工期要求：60日历天
2.1.5 其他:本次招标只设一个标段 
2.2招标范围：详见招标人提供的工程量清单(实际工程量根据农户意愿动态调整，可以少于工程量清单但不得超过工程量清单)及相关技术资料
2.3付款方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已完成合同价款的80%，审计结果下达后付至审计价的100%（付款前预缴审计价的3%为质保金）。付款时，乙方须按业主要求开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才能付款。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能力，（提供投标人有效的营业执照），投标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以上（含三级）或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资质二级（含）以上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三级（含）以上资质，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

3.2企业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并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内；

3.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建筑工程注册建造师二级（含）以上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以上注册建造师，并具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类），且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1）项目负责人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①同时在两个及以上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②将本人执（职）业资格证书同时注册在两个及以上单位。

    （2）项目负责人是非变更后无在建工程，或项目负责人是变更后无在建工程（必须原合同工期已满且变更备案之日已满 6个月），或因非承包方原因致使工程项目停工或因故不能按期开工、且已办理了项目负责人解锁手续，或项目负责人有在建工程，但该在建工程与本次招标的工程属于同一工程项目、同一项目批文、同一施工地点分段发包或分期施工的情况且总的工程规模在项目负责人执业范围之内。

    （3）项目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行为记录；或有行贿犯罪行为记录，但自记录之日起已超过5年的。

3.4投标人不得有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情形：

3.5授权委托人、拟派项目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的正式员工，须提供与企业签订的劳动合同和社保部门出具加章的2026年1月1日以来任一个月的养老保险证明。

3.6近 2 年内没有因违反招标投标规定受到行政处罚的。

3.7本工程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8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报名时间及地点（含领取招标文件）：2026年03月25日至2026年04月6日每天上午09：00至11：00和下午14：00至17：00于淮安市洪泽区新天地广场二楼226苏世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线下确认报名或线上联系报名（报名联系电话：马会民 15161706576，邮箱1737113689@qq.com），未报名投标单位投标无效。
报名时投标申请人提供以下资料（复印件加盖单位盖章）：
①营业执照、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③企业及项目负责人资质证书。
 5. 投标文件接受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地点：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及开标时间为：2026年04月7日14时00分（逾期不予接收）。

开标地点：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唐圩村村委会一楼会议室。

6. 资格审查

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进行资格审查，资格评审标准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7. 评标入围

本次评标入围方法、入围环节和入围数量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8. 评标方法

本次招标采用合理低价法，评标标准和方法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

9.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在淮安市洪泽区政府网上发布。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淮安市洪泽区岔河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苏世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联 系 人： 许主任                           联 系 人：马先生   
电    话： 17361815893                      电    话：15161706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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